
新昌县消防救援大队2025年度

消防监督抽查方案

为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事故，进一步规范全县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监督管理，加强对消防安全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的监管，推动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消防救援机构的消防监督检查行为，加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及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深入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机制，结合我县实际，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抽查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浙江省消防条例》《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浙江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浙江省“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制定。

二、抽查时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三、抽查对象

月度抽查任务对象应包含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一般单位，检查时限为一个月。

按照每个工作日每2名执法人员检查1家单位，每年220个工作日（检查日按工作日的70%计算），确定每年每名执法人员的最低抽查单位数不应低于77家。
同一检查对象原则上抽查频次一年内（自然年）不超过两次（不含监督复查和事件核查等特殊情况），抽查时间间隔至少六个月。

四、抽查方式

以双随机抽查、重点专项检查作为消防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日常监督检查，主要通过双随机抽查的形式开展；根据本地区火灾形势、行业系统特征、重大活动消防安保、消防安全整治等工作实际，需要开展专项检查的，主要通过重点专项检查的形式开展。

（一）双随机抽查

双随机抽查以支队下发任务为主，主要为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每月3日前由支队通过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管（互联网+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下发，由大队随机选派检查人员。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也可由大队自行制定实施，年度计划名称为“新昌县消防救援大队2025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月度抽查任务名称统一为“新昌县消防救援大队2025年XX月双随机抽查任务”。

（二）重点专项抽查
重点专项抽查主要为根据季节变化、辖区特点、重大活动及工作需要部署开展。

1.在火灾多发季节、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或期间，应当组织重点专项抽查，针对不同领域设定抽查比例。

2.根据本辖区火灾规律、特点等消防安全工作需要，可以在辖区范围内部署开展针对某一个或多个行业、类型单位的重点专项抽查。

3.对使用领域消防产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以重点专项检查的形式开展；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开展监督抽查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使用领域消防产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4.重点专项检查应当制定年度计划，可根据工作需要由新昌县消防救援大队制定。重点专项检查年度计划名称统一为“新昌县消防救援大队2025年度消防监督抽查专项计划”，重点专项检查任务名称统一为“新昌大队XXX专项检查任务”。

（三）跨部门联合抽查

跨部门联合抽查，由大队对纳入《浙江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消防抽查事项，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细则》，落实牵头或配合部门的有关工作要求。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统筹协调。各执法人员务必高度重视监督抽查工作，把监督抽查工作贯穿到日常工作之中。同时，要把监督抽查工作与专项整治工作统筹考虑，与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消防安全保卫工作结合起来。要通过抽查工作的有效开展，进一步推动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改，全面消除隐患。

（二）严格执法，加强指导。各执法人员要严格按照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程序规范实施监督检查工作。在实施实地检查的同时，要注意按规定同步实施定期网上抽查计划的制定和任务的分配。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的要坚决责令整改并依法处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同时要加强对隐患整改工作的指导。

（三）规范检查，公正执法。各执法人员接收到任务后，务必及时通过浙政钉－掌上执法APP完成现场检查，准确选择相关行政检查事项表单，并认真填写监督检查记录等法律文书。另外，在开展“双随机”及“重点专项”任务的检查时，需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进行视频记录。检查结束后，及时将视频上传数据采集站并做好相关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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